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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北京海博智恒电气防火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集团、中国联通集团、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讯邮电咨询设

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联通-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铱镝艾姆

智慧电气（湖南）有限公司、中消智联（福州）科技有限公司、海能信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卫国、张燕杰、杨玉海、杨建军、李磊、孙超、王振、唐贵勇、詹子娜、刘

峰、王海宝、金立标、杨瑛洁、何健、陈强、杜翛、朱玉春、龚晓茂、焦华栋、穆赞、王磊、牛文东、

张春阳、陈裕怀、丁恩汝、徐克兵、苏学军、金明、牙韩勇、刘长沙、黄菲。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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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

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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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建筑电气防火技术规程 

1 范围 

1.1 本规程规定了信息通信建筑对于电气火灾防范的相关技术要求。 

1.2 本规程适用于信息通信建筑中的通信机楼、数据中心、基站等新建建筑、改扩建建筑中配电系

统的电气火灾监控设计、安装和使用。 

1.3 本规程对于信息通信建筑内的弱电系统、备电储能系统、其他附属设施可能产生的电气火灾风

险提出技术防范要求。 

1.4 本规程对于信息通信建筑遇雷击外电侵入等可能引起电气火灾的风险提出技术防范要求。 

1.5 本规程适用于使用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1.6 信息通信建筑电气火灾防范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14287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DG/TJ08—2150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GB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50689—2011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DL/T5044 电力工程直流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GB∕T34131 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TCAICI38 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技术要求 

GB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DL/T664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 

GB16280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YD∕T2199 通信机房防火封堵安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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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气故障 electrical accident 

专指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自身发生的短路、过载、局部过热、火花放电、过电压故障。  

3.2  

电气火灾 electric fire    

电气设备或线路故障而引发的火灾。 

3.3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electric fire monitoring device 

能够接收各类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发来的报警信息，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和控制信号，指示报警部位，

记录、保存并转发报警信息的装置。 

3.4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electrical fire monitoring detector 

探测被保护对象的电气火灾危险参数变化，并能及时发出报警信息的探测器。 

3.5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Temperature measuring electrical fire monitoring detector 

用于监测电气系统温度的设备。 

3.6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Residual current type electrical fire monitoring detector 

监测被保护线路中剩余电流值变化的探测器。 

3.7  

谐波探测器 Harmonic detector 

监测电力系统中谐波能量的设备。 

3.8  

异常剩余电流 Abnormal residual current 

具有电气火灾风险的剩余电流。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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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electrical fire monitoring system 

当被保护对象的参数超过报警阈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控制信号并能指示报警部位的系统。由电

气火灾监控设备和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组成。 

3.10  

灭火装置 fire extinguishing device 

发生火灾时，可以手动或自动喷洒灭火剂的装置。 

3.11  

自动灭火系统 automatic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由火灾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装置组成的系统。 

3.12  

电力电缆火灾早期探测装置 Early detection device for power cable fires  

探测电力电缆火灾危险参数，在发生火灾之前的极早期阶段发出报警信息的装置。 

3.13  

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electrical fire monitoring and comprehensive disposal platform 

根据电气火灾危险参数、供配电系统电气参数、用电设备等信息，综合判断电气火灾危险性，并具

有处置功能的管理平台。可实现动态预警、远程实时监控的 WEB 端、PC 端、移动端，包括现场端平

台和远端平台。 

3.14  

电气接头超温报警装置 Electrical connector overtemperature alarm device 

超过预设电气火灾风险温度值时，发出报警信息的装置。 

3.15  

直流剩余电流探测器 DC residual current detector 

探测直流回路的剩余电流探测器。 

3.16  

直流故障电弧探测器 DC fault arc detector 

探测直流回路的故障电弧探测器。 

3.17  

联动装置 linkage 

与多个系统进行互动、控制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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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防雷接地系统 lighting protection grounding system 

保护建筑物和建筑物内强、弱电系统被雷电损害的系统，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电涌保护

器（SPD）及其他连接导体组成。 

4 应用场景 

4.1 变配电站、所、室 

4.1.1 高压变压器应设置温度控制装置，可自动监测并显示变压器外壳至少３个不同位置的温度。温

度控制装置具备风机输出控制，达到预设的温度值时可以自动启、停变压器的冷却风机，变压器温度超

过报警预设值时发出声音报警信号。温度控制装置有手动/自动切换，温度控制装置具有有线/无线通信

接口，温度信息接入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4.1.2 户内外变压器宜设置线型感温探测器或热成像温度探测器，户外设置热成像温度探测器应避开

阳光干扰。温度数据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1.3 高压断路器宜具备测温功能，温度信息接入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4.1.4 低压开关柜、始端箱、变容单元的连接接头处宜设置超温报警装置，报警信号接入电气火灾监

控设备。 

4.1.5 二级低压开关柜宜设置剩余电流探测器，探测器应具备识别异常剩余电流功能，报警信息接入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1.6 机房供电回路宜设置谐波探测器，谐波探测器报警信息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1.7 高、低压配电室应采用极早期电气火灾探测技术，探测信号应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并显示

准确报警位置。 

4.1.8 变电站内主控制室等设有精密仪器、仪表设备的房间，应在房间内或附近走廊内每 15 米配备一

台推车式灭火器，灭火器宜采用针对 E 类火灾的二氧化碳灭火剂。当以上位置发生电气火灾时，首先

确认断电后才可以进行灭火操作。 

4.2 电力线路 

4.2.1 电缆室、电缆隧道和穿越各机房之间架空敷设的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等均应分层排列敷设。电

缆不应通过油罐室、储油室，不应和输送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可燃气体管道、热力管道敷设在同一

管沟内。 

4.2.2 电力电缆上下层之间，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层之间，宜装设耐火极限不低于 0.5h 的隔板进行分

隔。全部采用阻燃电缆时，可不设置隔板分隔。 

4.2.3 电缆隧道和竖（斜）井中敷设多回路 66KV 及以上高压电缆时，不同回路之间应装设耐火极限

不低于 1.0h 的隔板进行分隔。66KV 及以上高压电缆竖（斜）井的防火封堵间隔不应大于 100m。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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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电缆隧道每 200m 处、主要电缆沟每 200m 处、电缆室每 300m2 宜采用阻火分隔措施，阻火分

隔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0h 的不燃烧材料；在防火分隔物两侧各 1.0m 的电

缆区段上，应有防止串火的措施，设置封堵；当在防火分隔物上设门时，应采用 B1.00 防火门。 

4.2.5 电缆室、电缆隧道和电缆沟的下列部位应进行封堵，封堵部位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该部位结构

或构件的耐火极限，且不应低于 1.0h，在以下处封堵：穿越（入）电气设备室等处；穿越建筑物外墙

处；电缆室、电缆隧道和电缆沟的进出口、分支处。 

4.2.6 室外电缆隧道区宜设置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长距离线型温度实时监测，电缆井及电缆夹层等

电缆集中处宜设置电力电缆火灾早期探测装置。母线槽插接头、电缆搭接头处宜设置接头超温报警装置。

各探测器信息上传至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3 电池 

4.3.1 电池室电池管理系统宜就近布置，实时监控单节电池 SOC、电池簇电压、电流、温度、输出状

态、故障报警信息等。电池管理系统的电池温度信号应能通过通信接口将被监测电池温度信息上传至电

气火灾监控设备，温度超过设定阈值时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发出报警信号。 

4.3.2 铅酸电池室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正常通风量宜按换气次数不少于（0.5～1）次/h 计算。气体

探测器报警时应启动通风设备，同时关闭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的电源开关应设在通信机房外醒目位置并

做标识。 

4.3.3 采用锂离子电池时应为电池箱柜形式布设，箱柜内设置分布式灭火装置。电池室应设置机械通

风设施。 

4.3.4 锂离子电池柜体内部应设置锂离子电池火灾早期探测器，充放电回路应设置电气火灾探测器。

预警设备应能进行综合判断，在电池发生热失控前期应能发出声光预报警信号，并能在电池热失控报警

后启动灭火装置，灭火装置需具有间歇式灭火功能及抑制电池复燃功能。 

4.3.5 报警及灭火装置应满足功能要求及测试验证。灭火装置应选用具有电绝缘性能的灭火剂。 

4.3.6 电池箱柜实施灭火后，修复运行前，应对电池系统进行绝缘电阻和耐压测试，测试合格后方可

投入运行。 

4.4 机房 

4.4.1 面积超过 100m2 的机房宜设置手/自动喷洒灭火剂的柜内灭火装置。 

4.4.2 在机房区域每 30m2 应配置 2～4 个二氧化碳灭火器，同时应按值班人员数量的 1.5 倍配置专用

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4.4.3 机房走线桥架宜设置线型感温探测器或电缆火灾极早期探测装置，报警信号接入电气火灾监控

设备。 

4.4.4 机房内配电柜、列头柜、服务器机柜，其机柜内部宜采用极早期电气火灾探测技术，电气火灾

报警信息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4.5 设置具有备电一体化智能机柜的机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智能机柜电池箱应设置锂离子电池火灾早期探测器和自动间歇式灭火装置，探测器信号及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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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动作信号应上传电气火灾监控平台。 

2. 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消防强排烟系统。应急照明灯具照度不小于 10Lx。 

3. 防火墙耐火极限不低于 4h，防火分区应设置甲级防火门，且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疏散

通道电缆管线出入口应做防火封堵。 

4.5 油机房 

4.5.1 柴油发电机房的控制室、配电室的配电柜内应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或测温式电

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探测信号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5.2 柴油发电机房（储油罐）应设置灭火装置，灭火装置具有自动/手动操作可选，灭火装置应与火

灾监控系统联动。 

4.6 基站 

4.6.1 基站应设置防雷接闪装置，其接地电阻应小于 10Ω。 

4.6.2 基站内的电池防火要求宜符合 4.3 要求。 

4.6.3 基站内智能机柜应符合 4.4.5 要求。 

4.6.4 基站内宜设置灭火装置，灭火剂应具有电绝缘性能。 

4.7 防雷和接地设施 

4.7.1 各类信息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应与建筑物、通信设施采用联合接地的方式。各建（构）筑物

的建筑基础、人工接地体应相互连为一体。对于不同时期或者不同施工主体新建的低压变配电室地网、

变压器地网，应确保其与原地网在地面下多线互连成联合地网。消防控制室可直接利用附近的等电位连

接端子板或者专设汇流排（或汇集线）接地。 

4.7.2 当消防系统用电缆从建筑物外引入时，电缆金属外护层或钢管应就近做好接地处理。外部引入

的光缆，其金属加强芯及外护套应在分线盒或 ODF 架内可靠连通，并与机架绝缘后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16mm2 的多股铜线，就近引到接地汇流排（或汇集线）上。 

4.7.3 各类消防设施用配电柜（箱）进线端均应配置相应的电源浪涌保护器。 

4.7.4 室外引入的消防监控用通信信号线连接端口应配置相应的通信信号浪涌保护器。 

4.7.5 电气消防设施控制中心或控制单元宜设置在建筑物的中部位置，且尽量避开雷电流集中泄放的

外墙楼柱。 

4.7.6 消防系统通信信号线缆布线采用金属线槽或者钢管敷设时，线槽或者钢管应保持连续的电气连

接，并在两端做好接地处理。 

4.7.7 各类消防用通信信号线与其他管线及电力电缆之间应分开布设。 

4.7.8 数据中心储油罐应具备完善的防雷接地和防静电措施。当罐体金属顶板厚度≥4mm 时，可不设

置避雷针（线）。金属油罐在室外设置时，应在油罐四周埋设环形地网，油罐与地网连接点不少于两处。

环形地网应与低压配电室地网连接组成联合地网。油罐各个金属构件、电缆外护层等金属设施均应可靠

连通。温度、液位等测量装置连接线缆应采用铠装电缆或穿钢管，且在穿线管外部多点做好接地处理，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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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油罐接地示意 

4.7.9 对于重要的信息通信建筑宜选用防雷接地在线检测装置，并接入监控系统及时预警。 

4.8 光电建筑 

4.8.1 采用光伏发电的通信建筑，在其光伏发电系统中直流分回路应设置直流剩余电流探测器及直流

电弧探测器，当相关直流回路发生故障时，应能对这一故障回路进行快速关断。探测信号应上传电气火

灾监控设备。 

4.8.2 交、直流配电柜宜设置温度探测器或热解粒子探测器，探测信号上传至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直

流输出大于 1000V 的回路，传感器应采用非接触式布置。 

4.8.3 光伏发电的储能设备应符合 4.9.2、4.9.3 内容要求。 

4.9 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 

4.9.1 储能电站应设置火灾早期预警系统，监测主控制室、配电室、通信机房、电池室、PCS 室、电

池簇、电池模块等位置。 

4.9.2 储能电站最小保护单位为电池模块，应设置电池火灾早期探测器，探测信号上传至电气火灾报

警设备。电池管理系统（BMS）温度信号上传至电气火灾报警设备。 

4.9.3 电池模块应设置电池热失控火灾自动抑制装置，抑制热失控装置应取得相关部门的检测证书或

报告。 

4.10 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 

4.10.1 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优先独立设置在室外。应与其他建筑、安全出口保持

足够的安全距离。 

4.10.2 供电线路应单独设计敷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应设置消防专用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装置。电动自

行车充电，宜采用充电柜形式。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各类数据中心、通信机房及高低压配电机房的主要电气配电室、电池室、电缆井、油机房、基站等

场所应配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各类电气火灾预警及报警信息应传送至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电气火灾监

控设备应设置在消防中控室或 24 小时有人值班场所。具备声光报警功能，接收、显示、打印、存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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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探测器报警及故障信息，存储的各类信息不应少于 1 年。 

5.2 选型及设置 

5.2.1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时，应选择带有智能判断异常剩余电流功能的探测器。剩余电

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 TN-C-S、TT 系统的配电回路中。供电线路剩余电流值大于 500mA 时，

应设置在下一级回路。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报警阈值设置不应大于 500mA。 

5.2.2 选择点型、线型温度探测器时，温度传感器应设置在被测物体易发热部位，采用接触式布置，

并应注意温度传感器与被测物体之间的电气绝缘。接触式布置不能覆盖发热部位时，应采用非接触式探

测技术。 

5.2.3 选择故障电弧探测器时，应设置在低压配电末端的独立线路，保护线路的长度不大于 50m。 

5.2.4 选择热成像温度探测器时，在室外安装应达到 IP65 的防护等级。热成像温度探测器应具有通信

接口，可以实现远距离通信的功能。 

5.2.5 选择探测或抑制谐波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时，宜设置在二级供电线路。 

5.2.6 基站内设置独立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时，报警信息应能上传至电气火灾监控器。 

5.3 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5.3.1 电气火灾监控综合处置平台包括电气火灾信息采集装置、现场端平台、远端管理平台、身份标

识码、应急处置预案。 

5.3.2 具有对电气火灾危险性进行综合判断并具有相关处置功能，可实现对建筑电气火灾信息的动态

预警和远程实时监控。 

5.3.3 电气火灾信息采集装置：用于采集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各类信息、电网运行信息和各类用电

设备状态信息，并将采集信息传输给平台的装置。 

5.3.4 现场端平台：能接收和处理现场保护区域各采集装置相关信息，并具有发出报警信号的管理平

台，该平台可由监控设备替代。 

5.3.5 远端管理平台：远端接收和处理相关建筑电气火灾信息的动态预警和远程实时监控系统信息，

并进行综合管理的平台，包括制造商远端管理平台和中心级远端管理平台。 

5.3.6 电气火灾监控综合处置平台系统内的数据采集装置、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等各类设备的主要部件，

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定型产品，数据采集装置与外部组网连接线开路、短路或组网功能失效时，

不应影响自身的报警功能。 

5.3.7 电气火灾监控综合处置平台系统内部各系统之间时间应同步。平台所采集的信息记录应备份，

其保存周期不应小于 1 年。 

5.3.8 物业管理人员端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信息查看：应可查看并统计本单位所有的设备状态、报警信息、故障报警信息、报警处理信息、

故障恢复信息、设备报废信息等。  

2. 信息处理：应支持相应人员对报警信息进行接收与到场处理，处理结果可分为误报、故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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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处理后上传图文描述，处理过程上传管理平台进行存储。处理结果如为故障，平台自动生

成该设备的故障信息转发至维保人员端。处理结果如为真实报警，应按相关应急处置预案执行。 

3. 信息推送：应支持将相应平台的报警信息、故障报警信息、故障恢复信息、设备报废信息推送

给物业管理人员。 

5.3.9 维保人员端应满足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信息查看：可查看设备的状态、故障报警信息、故障恢复信息、设备报废信息、处理超时信息。 

2. 信息处理：应支持相应维保人员对设备故障信息进行接收，处理完成后上传图文描述；应支持

配置设备地址、设备安装位置、被保护单位名称、被保护单位地址、责任人姓名与电话。 

3. 应支持将相应平台的报警信息、故障报警信息、故障恢复信息、设备报废信息推送给业主。 

5.4 系统接口要求 

5.4.1 信息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中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应满足 GB 22134《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的有关规定。 

5.4.2 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应采用专用通信接口，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和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的

实时状态信息传输给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5.4.3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系统应设置独立的消防专用无线通信网络。 

6 施工、安装、调试及验收 

6.1 施工 

6.1.1 一般规定 

1. 系统设计单位应具备相关设计资质，图纸和技术文件应经审图机构审查合格，并应按图纸施工，

不得随意更改。 

2. 各类探测器以及传感器应与裸带电导体保持安全距离，如需要接触式安装时，需要保证电绝缘

的可靠。可导电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 

3. 探测器安装应与强电施工单位协调和配合，探测器的安装不应破坏被监控线路的完整性且不应

增加线路的接点。 

6.1.2 系统布线 

1. 系统总线、探测器 24V 电源线路与强电线路应分开敷设，不允许交叉。严禁与动力线、照明线、

视频线、广播线、电话线等穿入同一金属管内。 

2. 系统布线应整齐，导线应绑扎成束。线路暗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 B1

级以上的刚性塑料管保护，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的结构层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m；

线路明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金属封闭线槽保护。在穿管、线槽后，

应将管口、槽口封堵。 

3.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引入导线、线缆应符合以下要求：配线应采用不小于 1mm2 截面积的单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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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绝缘导线；配线的端部均应标明编号，并应与设计文件一致；端子板的每个接线端压接线不

应超过两根；导线应留有不小于 200mm 的余量，多余导线部分弯成螺旋形；导线穿管、槽盒

后，应将管口、槽口实施防火封堵。 

4. 监控设备与探测器之间的通讯线应采用阻燃屏蔽双绞线，长度不宜超过 1200m，且阻燃屏蔽双

绞线的屏蔽层应互相联通且良好接地。如果通信长度超过 1200m,可以选择中继通信或采用光纤

通信及无线通信方式解决。 

6.1.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部件的安装 

1.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安装牢固，不应倾斜；安装在轻质墙上时，应采取加固措施；落地安装时，

其底边宜高出地（楼）面 100mm～200mm。 

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不应使用电源插头，主电源应设置明显的标识。 

3.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接地应牢固，并应设置明显的标识。 

4.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监控的线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不得安装在系统接地方式为 TN-C、IT 配电系统上； 

（2）安装在接地方式为 TN-C-S 的配电系统上时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必须安装在 N

与 PE 分开后的线路上，且分开后的 N 与 PE 不允许再合并连接； 

5.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探测器周围应适当留出更换与标定的作业空间； 

（2）必须严格区分 N 线与 PE 线，相线及 N 线应按同一方向通过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

测器互感器，PE 线严禁穿过互感器，通过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互感器的 N 线，

不得作为 PE 线使用，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露可接近导体；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

探测器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 

（3）互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处于较强的电磁场中，与大电流母线应保持 10cm 以上距离。 

6. 在既有建筑安装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计划安装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线路应在安

装前测量监控线路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剩余电流值，当剩余电流值大于 500mA 时，探测器宜在

下一级配电箱中设置。应检查线路是否有不合格设备或错误施工（线路绝缘不良、地线零线线

共用、TN-C 系统、N 线重复接地等）并及时修复。 

7.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测温传感器应采用接触式安装应使用专用

固定装置固定在温度探测对象上；热成像温度探测器应安装在不可移动的物体上，且应与被监

控对象保持安全距离。 

8.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在配电箱、柜内安装需注意安全，应在断电情况下施工。 

6.1.4 系统接地 

1. 系统接地及专用接地线的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 

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金属外壳应有接地保护，其接地线应与电气保护接地干线（PE）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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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调试 

6.2.1 系统调试前，需检测所有连接线路对地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 AC220V 电源回路、

通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检查无误后方可通电调试。 

6.2.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在调试前应具备施工图、建筑平面图、设备技术文件、设备说明书和安装验

收单等技术文件。 

6.2.3 调试单位在调试前应编制调试程序，并按程序调试。 

6.2.4 调试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所有监控点的报警参数值、地址及对应安装位置信息并收集归档。 

6.2.5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调试应参照 GB5016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第 4.8.1
至 4.8.7 条的规定。 

6.3 系统验收 

6.3.1 系统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进行系统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6.3.2 系统检测、验收准则应参照并符合 GB5016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第 5.0.5，
5.0.6，5.0.7 条的规定。 

7 运行、值守、维护要求 

为防范信息通信建筑电气火灾，信息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应稳定可靠运行，发生故障应及时（72

小时内）排除。 

7.1 运行、值守 

7.1.1 通信建筑消防值守应根据工作、生产、经营特点建立值班制度，根据消防设施操作使用要求制

定操作规程，明确操作人员。确保火灾情况下有人能按操作规程及时、正确操作建筑消防设施。宜分为

消防监控中心值守、动环监控中心值守和配电房人员值守。 

7.1.2 值班人员须按时将系统和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认真详细地填写运行记录,在书写运行记录时应做

到字迹清楚。值班员必须做好值班记录,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 

7.1.3 消防监控中心值守 

1. 值班人员记录消防控制室内电气火灾报警设备的运行情况，对电气火灾报警控制器（包括

现场平台）进行日检查。接班、交班时，应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见附表 A）

的相关内容。 

2. 发生的预警、火警及确认误报的信息，均应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见附表 A）。 

3. 发生电气火灾预警、火警等情况必须及时处理。根据预案，协调动环、配电专职人员，确认报

警信息，扑救电气火灾，排除电气火灾隐患。 

4. 发生故障信息，应及时查找故障原因并填写《建筑消防设施故障维修记录表》（见表 B）。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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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动环监控值守 

1. 动环监控值班人员必须熟悉机房的消防设施的配置，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灭火的基本知

识。 

2. 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汇报，为单位避免损失。 

3. 系统和设备在运行或检修时,应做好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4. 值班人员应及时配合消防监控中心查找消防预警、火警的来源，并及时配合妥善处理预警、火

警、误报等状况。 

5. 动环监控对监控范围内分布的各监控对象进行实时监视，记录和处理相关数据，检测故障，适

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故障，根据要求提供相应的数据和报表。 

7.1.5 变电所及高低压配电室值守 

1. 配电设备由专职人员管理和值班,配电设备的停送电由值班电工操作,非值班电工禁止操作, 必

须持证上岗。 

2. 配电室的值班员必须熟悉电气设备情况和有关安全措施、操作程序与规章制度。熟悉消防设施

的配置，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灭火的基本知识。 

3. 对高压配电装置进行巡查,做好每日巡视记录,发现电气火灾隐患问题及时上报部门领导。 

4. 值班人员应及时配合消防监控中心配合查找消防预警、火警的来源，并及时配合妥善处理预警、

火警、误报等状况。 

7.2 消防巡查 

7.2.1 一般要求 

通信建筑公共区域消防设施的巡查应由归口管理消防设施的管理部门实施，按照工作、生产、经营

的实际情况，将巡查的职责落实到相关工作岗位。从事建筑消防设施巡查的人员，应通过消防行业特有

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持有初级技能以上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 

7.2.2 建筑消防设施巡查应明确各类建筑消防设施的巡查部位、频次和内容。巡查时应填写《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巡查记录表》（见表 C）。 

7.2.3 信息通信建筑设置有高、低压配电房，发电机房，水泵房，风机房，数据机房，电池室、光伏

系统、储能电站等和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确定为重点单位的通信楼，每日巡查一次；其他模块局或部

分支局，每周至少巡查一次。 

7.3 预警响应 

接到电气火灾预警信号，应以最快方式通知动环监控中心值守和配电房人员值守人员确认，并告之

预警信号准确信息和准确位置，以便值班人员查找预警原因。 

7.4 火警响应 

7.4.1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接到电气火灾报警信息后，应以最快方式确认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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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电气火灾确认后，立即将电气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外），

启动单位内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同时报告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接到报告后应

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7.4.3 发生电气火灾导致开关跳闸, 应先查明原因报告上级领导,排除故障接到消防中控室命令后才能

送电。 

7.4.4 发生电气火灾后的处理参照附录 E 电气火灾应急事故处理流程图，如图 E.1 所示。 

7.5 设备维护 

7.5.1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运行一年以后，应由有评定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可靠性评定，评定为 A、B
级的可以继续运行，评定为 C 或 D 级的应该进行整改，整改工作由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厂家负责，在

整改后应该达到 A 或 B 级。 

7.5.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报故障后，进行故障登记记录，见附录 B，并派出技术人员查找故障并进行

排除。如果不能进行排除，应及时联系运维单位进行故障的排除，使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

状态。 

7.5.3 对于防雷设备的维护 

1. 宜在每年 3 月份或当地雷雨季节来临之前对接地装置进行一次巡检，检查的接地电阻的阻值是

否符合技术要求，当接地电阻值与往年相比出现 50%或以上的变化时，应查找原因并及时整治，

在无法找出表面原因时应挖开接地体进行检查和修复。 

2. 每年检查接地引入线是否牢固、完整，确保其没有受外力破坏，发现脱焊、松动、严重锈蚀等

情况应进行修复性处理。当腐蚀程度超过截面积的三分之一时，应及时更换。 

3. 每年至少检查一次接地体覆土是否被雨水冲刷流失。 

4. 所有电气设备机架均应使用接地线连接到接地汇流排（线），除数字配线架可采用串接方式外，

其他设备均应单独连接。确保接地汇流排（线）上接线端子连接可靠，电缆屏蔽层就近可靠

接地。接地损坏，应及时进行补充，连接点、室外汇流排出现锈蚀老化龟裂，应进行修复性、

更换。 

5. 每年雷雨季节前和每次雷击过后应对各级防雷器件进行检查，检查发现有防雷器告警、状态显

示窗口显示失效、发热严重等情况时应及时更换。 

6. 每年至少一次或以上对防雷器作直流参数测试，发现性能严重下降、但尚未失效显示的防雷器

应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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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维保作业周期及检查数量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维护周期及检查数量 

XXX 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电气火灾报警功能 月 全数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电气火灾报警显示

功能 
月 每月不少于 10%，每季度不少于 25%，年全数 

电池火灾探测器 监控预警功能 月 全数 

电池温度数据上传功能 监控报警功能 月 每月不少于 10%，每季度不少于 25%，年全数 

消防设备电源监控器 
消防设备电源 

故障报警功能 

月 全数 

传感器 月 每月不少于 10%，每季度不少于 25%，年全数 

消防设备应急电源 转换功能 月 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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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电气火灾事故处理流程 

 

图 E.1 电气火灾应急事故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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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机房内配电柜、列头柜、服务器机柜，其机柜内部宜采用极早期电气火灾探测技术，电气火灾报警信息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4.5　 设置具有备电一体化智能机柜的机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4.5　 油机房
	4.5.1　 柴油发电机房的控制室、配电室的配电柜内应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或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探测信号接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5.2　 柴油发电机房（储油罐）应设置灭火装置，灭火装置具有自动/手动操作可选，灭火装置应与火灾监控系统联动。

	4.6　 基站
	4.6.1　 基站应设置防雷接闪装置，其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4.6.2　 基站内的电池防火要求宜符合4.3要求。
	4.6.3　 基站内智能机柜应符合4.4.5要求。
	4.6.4　 基站内宜设置灭火装置，灭火剂应具有电绝缘性能。

	4.7　 防雷和接地设施
	4.7.1　 各类信息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应与建筑物、通信设施采用联合接地的方式。各建（构）筑物的建筑基础、人工接地体应相互连为一体。对于不同时期或者不同施工主体新建的低压变配电室地网、变压器地网，应确保其与原地网在地面下多线互连成联合地网。消防控制室可直接利用附近的等电位连接端子板或者专设汇流排（或汇集线）接地。
	4.7.2　 当消防系统用电缆从建筑物外引入时，电缆金属外护层或钢管应就近做好接地处理。外部引入的光缆，其金属加强芯及外护套应在分线盒或ODF架内可靠连通，并与机架绝缘后使用截面积不小于16mm2的多股铜线，就近引到接地汇流排（或汇集线）上。
	4.7.3　 各类消防设施用配电柜（箱）进线端均应配置相应的电源浪涌保护器。
	4.7.4　 室外引入的消防监控用通信信号线连接端口应配置相应的通信信号浪涌保护器。
	4.7.5　 电气消防设施控制中心或控制单元宜设置在建筑物的中部位置，且尽量避开雷电流集中泄放的外墙楼柱。
	4.7.6　 消防系统通信信号线缆布线采用金属线槽或者钢管敷设时，线槽或者钢管应保持连续的电气连接，并在两端做好接地处理。
	4.7.7　 各类消防用通信信号线与其他管线及电力电缆之间应分开布设。
	4.7.8　 数据中心储油罐应具备完善的防雷接地和防静电措施。当罐体金属顶板厚度≥4mm时，可不设置避雷针（线）。金属油罐在室外设置时，应在油罐四周埋设环形地网，油罐与地网连接点不少于两处。环形地网应与低压配电室地网连接组成联合地网。油罐各个金属构件、电缆外护层等金属设施均应可靠连通。温度、液位等测量装置连接线缆应采用铠装电缆或穿钢管，且在穿线管外部多点做好接地处理，如图1所示。
	4.7.9　 对于重要的信息通信建筑宜选用防雷接地在线检测装置，并接入监控系统及时预警。

	4.8　 光电建筑
	4.8.1　 采用光伏发电的通信建筑，在其光伏发电系统中直流分回路应设置直流剩余电流探测器及直流电弧探测器，当相关直流回路发生故障时，应能对这一故障回路进行快速关断。探测信号应上传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8.2　 交、直流配电柜宜设置温度探测器或热解粒子探测器，探测信号上传至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直流输出大于1000V的回路，传感器应采用非接触式布置。
	4.8.3　 光伏发电的储能设备应符合4.9.2、4.9.3内容要求。

	4.9　 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
	4.9.1　 储能电站应设置火灾早期预警系统，监测主控制室、配电室、通信机房、电池室、PCS室、电池簇、电池模块等位置。
	4.9.2　 储能电站最小保护单位为电池模块，应设置电池火灾早期探测器，探测信号上传至电气火灾报警设备。电池管理系统（BMS）温度信号上传至电气火灾报警设备。
	4.9.3　 电池模块应设置电池热失控火灾自动抑制装置，抑制热失控装置应取得相关部门的检测证书或报告。

	4.10　 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
	4.10.1　 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优先独立设置在室外。应与其他建筑、安全出口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4.10.2　 供电线路应单独设计敷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应设置消防专用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装置。电动自行车充电，宜采用充电柜形式。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5.2　 选型及设置
	5.2.1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时，应选择带有智能判断异常剩余电流功能的探测器。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TN-C-S、TT系统的配电回路中。供电线路剩余电流值大于500mA时，应设置在下一级回路。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报警阈值设置不应大于500mA。
	5.2.2　 选择点型、线型温度探测器时，温度传感器应设置在被测物体易发热部位，采用接触式布置，并应注意温度传感器与被测物体之间的电气绝缘。接触式布置不能覆盖发热部位时，应采用非接触式探测技术。
	5.2.3　 选择故障电弧探测器时，应设置在低压配电末端的独立线路，保护线路的长度不大于50m。
	5.2.4　 选择热成像温度探测器时，在室外安装应达到IP65的防护等级。热成像温度探测器应具有通信接口，可以实现远距离通信的功能。
	5.2.5　 选择探测或抑制谐波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时，宜设置在二级供电线路。
	5.2.6　 基站内设置独立式电气火灾探测器时，报警信息应能上传至电气火灾监控器。

	5.3　 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5.3.1　 电气火灾监控综合处置平台包括电气火灾信息采集装置、现场端平台、远端管理平台、身份标识码、应急处置预案。
	5.3.2　 具有对电气火灾危险性进行综合判断并具有相关处置功能，可实现对建筑电气火灾信息的动态预警和远程实时监控。
	5.3.3　 电气火灾信息采集装置：用于采集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各类信息、电网运行信息和各类用电设备状态信息，并将采集信息传输给平台的装置。
	5.3.4　 现场端平台：能接收和处理现场保护区域各采集装置相关信息，并具有发出报警信号的管理平台，该平台可由监控设备替代。
	5.3.5　 远端管理平台：远端接收和处理相关建筑电气火灾信息的动态预警和远程实时监控系统信息，并进行综合管理的平台，包括制造商远端管理平台和中心级远端管理平台。
	5.3.6　 电气火灾监控综合处置平台系统内的数据采集装置、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等各类设备的主要部件，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定型产品，数据采集装置与外部组网连接线开路、短路或组网功能失效时，不应影响自身的报警功能。
	5.3.7　 电气火灾监控综合处置平台系统内部各系统之间时间应同步。平台所采集的信息记录应备份，其保存周期不应小于1年。
	5.3.8　 物业管理人员端应符合以下要求。
	5.3.9　 维保人员端应满足应符合以下要求。

	5.4　 系统接口要求
	5.4.1　 信息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中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应满足GB 2213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的有关规定。
	5.4.2　 通信建筑电气防火系统应采用专用通信接口，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和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的实时状态信息传输给电气防火综合处置平台。
	5.4.3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系统应设置独立的消防专用无线通信网络。


	6　 施工、安装、调试及验收
	6.1　 施工
	6.1.1　 一般规定
	6.1.2　 系统布线
	6.1.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部件的安装
	6.1.4　 系统接地

	6.2　 调试
	6.2.1　 系统调试前，需检测所有连接线路对地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AC220V电源回路、通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检查无误后方可通电调试。
	6.2.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在调试前应具备施工图、建筑平面图、设备技术文件、设备说明书和安装验收单等技术文件。
	6.2.3　 调试单位在调试前应编制调试程序，并按程序调试。
	6.2.4　 调试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所有监控点的报警参数值、地址及对应安装位置信息并收集归档。
	6.2.5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调试应参照GB5016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第4.8.1至4.8.7条的规定。

	6.3　 系统验收
	6.3.1　 系统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进行系统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6.3.2　 系统检测、验收准则应参照并符合GB5016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第5.0.5，5.0.6，5.0.7条的规定。


	7　 运行、值守、维护要求
	7.1　 运行、值守
	7.1.1　 通信建筑消防值守应根据工作、生产、经营特点建立值班制度，根据消防设施操作使用要求制定操作规程，明确操作人员。确保火灾情况下有人能按操作规程及时、正确操作建筑消防设施。宜分为消防监控中心值守、动环监控中心值守和配电房人员值守。
	7.1.2　 值班人员须按时将系统和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认真详细地填写运行记录,在书写运行记录时应做到字迹清楚。值班员必须做好值班记录,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
	7.1.3　 消防监控中心值守
	7.1.4　 动环监控值守
	7.1.5　 变电所及高低压配电室值守

	7.2　 消防巡查
	7.2.1　 一般要求
	7.2.2　 建筑消防设施巡查应明确各类建筑消防设施的巡查部位、频次和内容。巡查时应填写《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巡查记录表》（见表C）。
	7.2.3　 信息通信建筑设置有高、低压配电房，发电机房，水泵房，风机房，数据机房，电池室、光伏系统、储能电站等和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确定为重点单位的通信楼，每日巡查一次；其他模块局或部分支局，每周至少巡查一次。

	7.3　 预警响应
	7.4　 火警响应
	7.4.1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接到电气火灾报警信息后，应以最快方式确认火情。
	7.4.2　 电气火灾确认后，立即将电气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外），启动单位内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同时报告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7.4.3　 发生电气火灾导致开关跳闸, 应先查明原因报告上级领导,排除故障接到消防中控室命令后才能送电。
	7.4.4　 发生电气火灾后的处理参照附录E 电气火灾应急事故处理流程图，如图E.1所示。

	7.5　 设备维护
	7.5.1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运行一年以后，应由有评定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可靠性评定，评定为A、B级的可以继续运行，评定为C或D级的应该进行整改，整改工作由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厂家负责，在整改后应该达到A或B级。
	7.5.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报故障后，进行故障登记记录，见附录B，并派出技术人员查找故障并进行排除。如果不能进行排除，应及时联系运维单位进行故障的排除，使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7.5.3　 对于防雷设备的维护


	附　录　D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维保作业周期及检查数量
	附　录　E 电气火灾事故处理流程




